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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拓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汽车配件生产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 7月 14日，张家港拓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对张家港拓普五金制品有

限公司汽车配件生产项目组织召开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评审会。

参加单位有：张家港拓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单位、组织验收单位）；

江苏炯测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检测单位）专家组成，名单附后。

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方与监测单位的汇报，审核了验收监测报告及相关文

件，踏勘了建设项目现场，经认真讨论，形成以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张家港拓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位于张家港市大新镇人民西路，租用张家

港市华博锻造有限公司部分生产用房及辅助用房建筑面积约7126平方米，主

要进行主要从事汽车配件生产，投产后可达年产汽车配件1万吨的生产能力。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 2021年 11月 22日通过江苏省张家港市行政审批局备案（张行审投

备[2021]1025号）；于 2022年 9月委托南京山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环境

影响报告表；于 2022年 12月 15日通过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审批（苏环建[2022]82

第 0237号）。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8000万元人民币。

（四）验收范围

张家港拓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汽车配件生产项目（苏环建[2022]82第 0237

号）。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1、生产工艺发生变化：环评中热处理为一步，实际上热处理分为两步处

理，第一步为余温热处理过程，第二步为回火热处理过程。2、环保设施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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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评中热处理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抛丸粉尘经滤芯除尘器

处理后通过 P1排气筒排放；实际建设为热处理废气经高压静电废气净化装置处

理后通过 P1排气筒排放，抛丸废气经抛丸机自带除尘装置处理后在车间无组织

排放。以上变动未导致污染因子及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仅作添补；生活污水接管至张家港市给排水

公司锦丰片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下料废气在车间无组织排放，热处理废气经高压静电废气净化装置处

理后通过 P1排气筒排放，抛丸废气经抛丸机自带除尘装置处理后在车间无组织

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于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通过设备设施布置在室

内并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减震装置等降噪措施。

（四）固废

本项目建有室内20m2一般固废存放仓库，建有室内规范化的10m2危废仓库。

生活垃圾委托环卫所清运，废边角料、废模具、废钢丸、不合格品、收集的粉尘、

废滤芯收集后外卖，含油边角料、废乳化液、废液压油、废油、含油废桶、废包

装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监测情况

受委托，江苏炯测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3年 5月 18日-19日对本项目排

污情况进行了验收监测，监测时工况符合验收监测规范要求。监测结果（报告编

号：L230201-01）表示：本项目污染物排放均满足相应的规定标准限值。

五、卫生防护距离

本项目以 2#生产车间、3#生产车间边界为起始点向外设置 50米卫生防护距

离，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点。

六、总量控制

本项目排放的废气污染物总量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

七、验收结论与后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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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结论：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相关规定要求，验

收工作组认为：张家港拓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汽车配件生产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

和措施满足环评及审批意见要求，同意通过本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

收。

后续要求：

1、进一步加强废气治理设施的管理，确保持续、稳定、正常的运行；

2、进一步强化固体废弃物（危废）的规范化管理，确保每批次可追溯；

3、按照排污申报要求，加强规范化的监测；

4、强化环境（安全）风险意识，杜绝因意外事故诱发的环境二次污染。

六、验收工作组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人员名单附后。




